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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模式在婚暴領域之實施結果 

對案主的影響— 

1.量化評估(n=25):第一次與第二次施測比較 

  憂鬱程度顯著下降 25.36 vs. 16.96 

   增強權能顯著提升 2.64 vs. 2.80 

   生活滿意度幾乎達顯著 2.38 vs. 2.55 

   行為因應方法增加 1.19 vs. 1.25 

   情緒因應方法減少 0.87 vs. 0.77 



結果評估--對案主的影響(續) 

 質化訪談--個管師的觀感 

優點個管對於案主的意義: 

 優點評量擴大案主的視野 

 目標訂定成為對自我人生的承諾 

 發現自我資源不再孤單 

 找到屬於自己的生活想望與目標 

  獲得情緒支持與鼓勵 

  人助自助,有人關心更要努力 



結果評估—對案主的影響 

 化訪談—個管師的觀感,  
 案主的改變: 
  接納自己的情緒 
  激發面對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有想望,主動連結資源 
  協助關懷其他受暴婦女 
  看事情焦點不只在問題 
  增加行動力 
  知道作事情的步驟和方法 



結果評估—對案主的影響 

 幫助案主改變的因素— 

  案主-個管師之間的信任關係 

  讓案主相信自己有選擇 

  傳遞激發希望 

  不再一再地看問題 

  對案主真誠的關懷 

  強化成功經驗 

  密集接觸與陪伴 

 



結果評估—對案主的影響 

結案訪談—案主的觀點 

   

 心情愉快開朗 

  自尊提升,自信增強 

  關照自己,表達自我需求 

  資源運用,勇敢冒險 



案主的話 

我學會了面對問題的”道理”，我不一定能
獲得答案，可是我會極力尋求解決之道。過
去，自欺欺人、駝鳥心態的我，不但無力解
決問題，還製造問題的發生。現在，我懂得
不是每個問題都有正確答案，只求得到問題
合理解釋。執著中，慢慢學會放下，不但是
解脫自己，也釋放身邊的人。 



案主的話 

 現在的我對自己比較有信心，也比較會把自己的想
法表達出來，連我先生都覺得我成長很多 

 

 我現在面對壓力採取比較積極的態度，有煩惱時，
我會先跟家人或朋友商量，靜下心來仔細尋求解決
問題的方法，不再像以前，會慌張的不知所措，我
想我處理問題的能力又向前邁了一大步。 



結果評估—對個管師的影響 

工作的意義— 

 

 1.提升工作品質與服務深度  

 2.找到原有工作方法的理論依據、合法性  

 3.對案主的處遇較有信心 

 4.理論與實務結合 



個管師的話 

處理個案我會比較有自信，我知道我背後有
這套理論在支持我，那以前尌按照自己亂做
一通，也不會去整理思考到底用的是哪一派
的理論、什麼策略讓案主改變，我會說我用
什麼理論，我用了哪些工具來使用，來協助
我幫助我的案主。  



結果評估—對個管師的影響 

 工作原則— 

較關注案主個人生活層面  

不再侷限於看案主問題，看案主優點  

重視案主主體性與尊重案主自決  

重視過程  

陪伴案主的時間較多  

因應案主需要，增加外展與面訪次數  

建立案主非正式資源，不再僅仰賴政府資源 

與案主界線關係較為彈性 



結果評估—對個管師的影響 

工作技巧— 

較能真正同理、接納、鼓勵案主  

較無條件接納案主  

增進洞悉案主的透徹力  

關注案主生活細節，回應案主正向經驗  

「對我比較容易看到幫助，我知道要我要努力的去看她有
一些正向的經驗，不然也許尌像這個經驗尌過去

了，……，然後我一直去強化讓她知道…」  



結果評估—對個管師的影響 

自我觀感— 

 自我肯定、提升自我價值  

 往正向與積極面思考  

 較勇於嚐試與冒險  

 “我覺得這是做優點的一個很大附加價值，
讓我找到途徑來肯定我自己，增加我的自我
價值感、讓自己心靈更富足。” 



結果評估—對個管師的影響 

人際關係— 

 讚美週遭朋友  

 對於同事互動上多體諒、少苛責 

 

 “我看事情的方法也會有點變，因為我以前受的訓
練都是分析、批判這樣子…那我現在尌是比較多那
種稱讚,…我們還是要去看到自己的優點，….尌是
在優點個管上學到的” 



實施結論—執行過程 

 1.訓練與督導之確實能發揮知識傳授與態度
改變和維持之功效 

 2.定期督導可協助個管師轉化模式內涵成為
實際工作的方法  

 3.個管師服務內涵差異大，可能反映個管師
之優點態度傾向或案主個別差異  

 4.督導為提升案主執行動力，協助克服執行
困難之來源 



運用於家暴領域 

 

 

 

案例—火金姑來照路 
 



運用於精神障礙領域 

王麗雲之研究發現-以優點為基礎之家庭個案
管理 

能激發案主與案家的想望和動力、 

提供案主及案家適當的情緒支持、 

增進社區資源的使用、 

改善家庭衝突。 

 



運用於精神障礙領域 

宋麗玉之研究—2010年八月~迄今 

 

場域—高雄長庚醫院日間留院和呈泰復健中心 

 

專業人員—12人 

 

專業人員之成功經驗 –見表1 

 

案主之正向改變—見表2 



專業人員之成功經驗 

專業人員自述範例 

專業關係 

「…他本來沒有回門診，就是因為我跟他建立關
係，鼓勵他，就陪他去門診。然後他本來吃藥都
亂吃，就是不穩定吃藥，後來也都穩定吃藥了，
後來也來機構復健一陣子，然後作息就調整比較
好一點這樣子…」 



專業人員之成功經驗 

優點評量 

「…就那時候填那個希望花田的時候，就是可以跟
個案更清楚的知道他的目標，然後讓個案也知道，
然後個案收到那個其實都會滿開心的…」 

運用非正式支持 

「…我從他身上就發現家人的重要性拉。我試著去
跟他太太聯絡，然後慢慢去應用他太太的一些「優
點」，來幫忙他…」 



專業人員之成功經驗 

外展 

「…之前我們是帶他們去科工館，那最主要是讓他
們知道怎麼去利用科工館這個資源，之前也有去美
術館，那前一陣子是帶他們去家樂福…上次帶同學
去科工館，那我們是坐公車去…他們會主動讓位
耶…真的是太感動太開心了！然後他們也會去幫助
一些比較弱勢的病人，我就想說『挖～真的是很
棒！』，也不是出去才看得到，但就是看到更多的
點…」  



案主之改變 

自己感 

「他從這個工作他賺到錢，他找到重心，他
會去分析說他之前跟他現在，他覺得有意義，
他會覺得他是重要的。…我覺得人都是要被
肯定，而且尊重。肯定之外的一個尊重，然
後他相信他自己有這個能力，而且他是有被
需要的」 



案主之改變 

行動力提升 

「他就願意去做改變嘛，他就進來參加課程、衣著
也改變了，甚至會打電話去問工作。或許一些工作
他能力不到，但他有想去做的動力其實我就已經很
感動了。」 

家庭關係改善 

「一開始很常接到他跟他爸爸的電話，他打來完抱
怨了一大堆他爸爸、咆哮了爸爸一頓，然後爸爸從
另外一邊拿起電話來同時講這個女兒怎麼樣怎麼
樣，……到現在再也沒接過這種電話了，甚至爸爸
打來關心他女兒在這裡做甚麼這樣。」 



案主之改變 

人際互動—正向互動和分享 

「以前可能是在做活動本身這樣子，但是做
了優點以後，就是過程當中的經驗分享阿，
一些正向的經驗，從學員當中從嘴巴裡，透
過行動、然後透過腦子、透過嘴巴裡講出來
的東西，其實學員之間互相影響的力量其實
是可以很高的，試著用優勢觀點的東西，讓
學員彼此去感受那樣正向的力量這樣子。」  



運用於精神障礙 

 

 

 

案例—病理之外的選擇  

 



模式實踐之挑戰  

 1.倡導與辯證：肯定？焦慮？兩分法或極端化？還
是二者交集螺旋提昇？ 

 

 2.超越與蛻變：深化乎？週延乎？還是圓融整合？ 

 

 3.只有觀點，沒有方法？ 

 4.僅運用原則或全盤實施？ 

 5.以團隊實施的重要性 



模式實踐之挑戰 

 6. 全面實施或部分實施？ 

 

 7.優勢觀點之運用時機 

 

 8.精障領域病理觀點之突破  

 

 9.精障領域之專業人員需要更多的督導和支持 

 

 10.精神障礙領域需要同時與家庭工作 


